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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京教〔2021〕28 号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关于印发
《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、单位：

经学校 2021 年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将《本科生

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
2021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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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鼓励学生个性和特长发展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

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同时确保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根据《普通高
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及《中国石油大学

（北京）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除下列情形外，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它专业有兴趣

和专长的，可以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和要求申请转专业。

（一）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，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

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；

（二）三年级（含）以上的；

（三）其他不符合转专业申请条件的。

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，

经学校审核同意后，可以优先考虑。

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在每学年的春季学期进行。学

生可以在全校所有招生专业范围内选择转入专业。

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组织全校转专业工作，各学院负责具体

实施。

第五条 转专业工作程序及要求：

（一）教务处发布转专业通知，明确当年具体要求、名额及

时间安排。

（二）学院成立由主管本科生教学副院长担任组长的转专业

工作小组（成员不少于 5 人，包括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、专业负

责人等）。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（包括转入

专业、录取人数、考核办法及工作安排等）、选拔学生、确定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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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费标准缴纳学费等有关费用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 2021 年第 2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

京）关于本科生转专业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中石大京教〔2

019〕1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校本部，克拉玛依校区根据自身发

展情况制定相应的文件。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9 日印发


